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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[2003]16号） 各上市公司: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披露

其更正后财务信息的行为,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

性,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,我会制订了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-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,现予

发布,请遵照执行。 二○○三年十二月一日 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19号---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

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(以下简称"公司")披露其更

正后财务信息的行为,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,保

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(以下简称"中国证监会")的有关规定,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

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情形: (一)公司因前期已公开披露的定期

报告存在差错被责令改正； (二)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

存在差错,经董事会决定更正的； (三)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

情形。 第三条 符合第二条的公司应当以重大事项临时报告的

方式及时披露更正后的财务信息。 第四条 更正后财务信息的

格式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规范和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的要求。 第五条 公司对以前年度已经公布的年度

财务报告进行更正,需要聘请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

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年度报告进行审计。 第六条 公

司在临时报告中应当披露的内容包括: (一)公司董事会和管理

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； (二)更正事项对公司财

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； (三)更正后

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及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

以及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； 如果更正后年度财

务报告被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、保留意见、否定

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,则应当同时披露审计意见全

文。 如果公司对最近一期年度财务报告进行更正,但不能及时

披露更正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,公司应就此更

正事项及时刊登"提示性公告",并应当在该临时公告公布之日

起45天内披露经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的更正后的年度报告。 (四)更正后未经审计的中

期财务报表及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。 第七条 第

六条所指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包括三种情况: (一)若公司对已披

露的以前期间财务信息(包括年度、半年度、季度财务信息)

作出更正,应披露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更

正后的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最近一期更正后

的中期财务报表； (二)若公司仅对本年度已披露的中期财务

信息作出更正,应披露更正后的本年度受到更正事项影响的中

期财务报表(包括季度财务报表、半年度财务报表)； (三)若

公司对上一会计年度已披露的中期财务信息作出更正,且上一

会计年度财务报表尚未公开披露,应披露更正后的受到更正事

项影响的中期财务报表(包括季度财务报表、半年度财务报

表)。 第八条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中受更正事项影响的数据应

以黑体字显示。 第九条 如果公司对三年以前年度财务信息作

出更正,且更正事项对最近三年财务报告没有影响,可以不披露

相关年度更正后的财务信息。 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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